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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受检单位：

生产单位：

委托单位：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四川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院

检验检测报告
报告书编号：AJDA124W00214

宠物电热垫

/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是经四川省人民政府和成都市人民政府同意，由四川省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院和成都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整合组建的专业提供产品质量检验检测

和质量技术咨询服务的公司法人实体机构，归属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

同管理。 

Ø 检验检测能力：具备 7000余种产品，50000余个参数的检验检测技术服务能力；固定资产 10

亿元；实验室面积 10万余平方米。 

Ø 检验检测类型：监督检验、委托检验、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见证取样

检测、强制性产品认证检验、标志性自愿认证检验、生产许可证检验、产品型式检验、生态

环境监测、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等。 

Ø 业务范围：建筑材料、石油及天然气、节能环保、化工产品、电工电气、通讯、信息化及智

能化、消防灭火、食品、包装、轻工、机械、光伏、家具、珠宝、电磁兼容、人防工程防护

设备等近百个领域的产（商）品质量检验检测、质量鉴定；产品技术标准制（修）定；质量

技术咨询服务；检验检测技术人员职业技能鉴定；认证认可服务；检验检测技术研究，检测

装备、标准物质研发；消防技术服务；环境保护监测等。 

 

 

总部地址：成都市龙泉驿区兴茂街 16号 邮编：610100 

业务电话：028-65099052、 85183439 传真：028-65099099 

电子邮箱：cqi@cqi.org 网址：http://www.cqi.org 



产  品  名  称 商       标

生产日期/批号 型 号 规 格

样  品  编  号 样 品 等 级

样 品 数 量 样 品 状 态

样品到达日期 送 样 人 员

委 托 单 位 生产单位名称

委托单位地址 生产单位地址

委托单位邮编 生产单位邮编

委托单位电话 生产单位电话

检  验  地  址 检 验 日 期

检  验  依  据

判  定  依  据

签发日期：

备  注

批准： &{终审} 审核： 主检：

本报告企业标准部分未获CMA及CNAS资质，该部分仅做科研、教学、内部质量控制等用途使
用。

&{二审} &{主检}

检
 
验
 
结
 
论

    经检验，该样品所检项目符合GB 4706.1-2005、GB 4706.8-
2008、Q/20196676-8.108-2022标准要求。

成都市龙泉驿兴茂街16号 2024-04-22～2024-04-28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8-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电热毯、电热垫和类似柔性发热器具的特殊
要求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8-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电热毯、电热垫和类似柔性发热器具的特殊
要求
Q/20196676-8.108-2022 宠物电热垫

（检验报告专用章）

2024-04-28

成都市武侯大道顺江段73号 成都市武侯大道顺江段73号

610045 610045

028-85373622 028-85373622

1台 完好

2024-04-22 杨河川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宠物电热垫 彩虹

2024-03 DK45×45-3

AJDA124W00214 合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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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 验 检 测 报 告  
报告书编号: AJDA124W00214 

第一部分：GB4706.1-2005  GB4706.8-2008  Q/20196676-8.108-2022  

条款 试验项目及试验要求 测试结果-说明 判定 

4.1 外观及结构   

 器具柔性部件表面应平整、清洁、柔软，针迹整齐均匀、

缝合牢固 
符合要求 合格 

 电源适配器的外壳应完整、光滑、无缺陷 符合要求 合格 

 各零部件应组装完整、配合牢固 符合要求 合格 

 器具电源线应具有防咬结构 符合要求 合格 

4.2 尺寸   

 器具的长宽尺寸下偏差不大于 4% 符合要求 合格 

4.3 输入功率   

 器具在额定电压及正常工作状态下，其输入功率对其额度

输入功率的偏差不应大于 20%，额定功率：25W 
-10.0% 合格 

4.4 电气强度   

 器具在冷态时，柔性部件经受 1min 频率为 50Hz 基本正弦

波的 1250V 电压试验，在试验期间不应出现击穿 
无闪络、无击穿 合格 

 器具在冷态时，电压适配器经受 1min 频率为 50Hz 基本正

弦波的 3000V 电压试验，在试验期间不应出现击穿 
无闪络、无击穿 合格 

4.5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   

 适配器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0.25mA 0.0001mA 合格 

 柔性部件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0.5mA 0.0002mA 合格 

4.6 防触电保护   

 器具的结构和外壳应具有充分的防护，使其避免人与带电

部件发生意外接触 
符合要求 合格 

4.7 温升   

 器具在规定条件下，温升不小于 15K，不大于 60K 实测最大：23.9K 合格 

7.1 产品标志   

 器具在适当的位置上有耐久性的铭牌，铭牌上应清晰的标

出一下内容： 
符合要求 合格 

 ——名称 宠物电热垫 合格 

 ——型号 DK45×45-3 合格 

 ——规格 45cm×45cm 合格 

 ——额定电压 220V~  合格 

 ——额定频率 50Hz —— 

 ——额定功率 25W 合格 

 ——制造厂名称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制造日期或编号 2024-03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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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 验 检 测 报 告  
报告书编号: AJDA124W00214 

第一部分：GB4706.1-2005  GB4706.8-2008  Q/20196676-8.108-2022  

条款 试验项目及试验要求 测试结果-说明 判定 

 ——注意事项或警示标识 符合要求 合格 

 ——商标 彩虹 合格 

7.2 包装   

 包装应有可靠的防潮、防尘措施，保证产品的绝缘性能和

保护层不受损伤，对经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做好整洁工作后，

连同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产品保修单等进行包装 

符合要求 合格 

7.2.1 产品包装标志   

 ——制造商名称、生产地址、联系方式等 符合要求 合格 

 ——产品名称、规格（或型号） 符合要求 合格 

 ——商标或标识 符合要求 合格 

7.2.2 运输包装标志   

 ——制造商名称、生产地址、联系方式等 符合要求 合格 

 ——产品名称、规格（或型号） 符合要求 合格 

 ——商标或标识 符合要求 合格 

 ——产品数量 符合要求 合格 

 ——包装箱毛重（kg） 符合要求 合格 

 ——包装箱外形尺寸，长×宽×高（mm） 符合要求 合格 

 ——标志“怕雨、禁用手钩、堆码层数极限”等符合 GB/T 

191 的相关要求 
符合要求 合格 

 ——生产日期或批号 符合要求 合格 

注：1.“——”表示只做描述或未进行试验，不做判定； 

 

----此页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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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 验 检 测 报 告  
报告书编号: AJDA124W00214 

样 品 照 片 

 

             

样品外观图 

        

 

 

 

 

 

 

 

 

 

 

 

                                          样品铭牌图                                                               

           

样品结构图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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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本机构保证检验检测的科学性、公正性和准确性，对出具的检验检

测数据、结果负责，并对在检验检测活动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商

业秘密和技术秘密保密。 

2、检验检测报告无本机构“检验检测专用章”无效。 

3、检验检测报告无主检、审核、批准人签字无效。 

4、检验检测报告涂改无效。 

5、复制检验检测报告未重新加盖本机构“检验检测专用章”无效。 

6、异议处理 

6.1 若对产（商）品质量抽查检验检测报告有异议，应于收到报告之日

起（农产品五日内，食品七个工作日内，工业产品十五日内）向组

织实施抽查检验的行政部门提出书面意见，逾期将不予受理； 

6.2 若对委托检验检测报告有异议，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农产品五日

内，食品七个工作日内，工业产品十五日内）向本机构提出书面意

见，逾期将不予受理。异议受理联系电话：028-65099089 

7、对送样的委托检验检测报告，检验检测结果仅对来样负责。 

8、样品由委托方提供的，委托方应对样品及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成都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l 国家日用金属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成都） 

l 国家包装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成都） 

l 国家石油天然气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l 国家家具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成都） 

l 国家建材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四川） 

l 国家鞋类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成都） 

l 国家光伏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l 国家酒类及加工食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l 国家饲料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四川） 

l 国家移动互联网软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四川） 

l 国家金银珠宝饰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四川） 

l 国家电线电缆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四川） 
 

总部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兴茂街 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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